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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固然方便快捷，但人脸信息具有唯
一性和终身性，一旦泄露，对人身与财产造成
的危害也更持久和严重，使用“刷脸”应保持谨
慎态度。为此，《办法》明确了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安全规范，避免“强制刷脸”等现象发生。

2020年，“94岁老人被抱起做人脸识别”
一事曾引发公众热议。前段时间，一位眼球缺
失的盲人在营业厅办卡被要求眨眼刷脸的遭
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当您遭遇类
似的“强制刷脸”情况时应该如何应对？《办法》
针对类似的“强制刷脸”场景，特别是针对残疾
人群体、老年人的人脸识别作出了新的规范。

《办法》规定：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
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
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若
个人不同意通过人脸信息进行身份验证，应当
为其提供其他合理且便捷的身份验证方式。

专家介绍，实践中，一些盲人、人脸烧伤患
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等，都是在“刷脸”过程
中面临困难的群体。为保护这些特殊群体合
法权益，《办法》规定：处理残疾人、老年人人脸
信息时，必须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规定，
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专家表示，对于违法违规处理人脸信息的
行为，任何组织、个人都有权向相关部门进行
投诉、举报。

同时，应用人脸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
份、辨识特定个人的，鼓励优先使用国家人
口基础信息库、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等渠道实施，减少人脸信息收集、存储，保
护人脸信息安全。

南都记者注意到，《办法》提到的国家网络
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主要依托于国家统一建设
的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即“国家网络
身份认证”APP。

人脸信息存储达10万人需备案

新规实施为“刷脸”戴上紧箍咒
文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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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写字楼
强制使用“刷脸”
才能通过门禁，多
地售楼处记录购
房者人脸信息用
于“杀熟”定价，
公共卫生间“刷
脸”才能免费领
厕纸……近年来，
越来越多生活工
作场景开始使用
“刷脸”识别个人
信息，“人脸”逐渐
成为人们第二张
“身份证”。然而，
“刷脸”方便快捷的
背后，也暗藏着不
少隐私安全担忧。

6 月 1 日，国
家网信办、公安部
联合公布的《人脸
识别技术应用安
全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正
式施行，其对应用
人脸识别技术处
理人脸信息的基
本要求和处理规
则、人脸识别技术
应用安全规范、监
督管理职责等作
出规定，“刷脸”这
一身份识别方式
被施上“紧箍咒”。

公共场所刷脸有何要求？
不得在私密空间安刷脸设备

去年，上海的一家健身房在更衣
室设置刷脸开启柜门而遭到消费者
投诉，由于此前没有具体明确的条例
支持，健身房并未撤销摄像头，最终消
费者将健身房告上了法庭。

近年来，各类侵犯个人隐私的偷
拍事件屡见不鲜，已成为公众的一块

“心病”。
《办法》明确，在公共场所安装人

脸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
需，依法合理确定人脸信息采集区域，
并设置显著提示标识。为了防范偷拍
事件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宾
馆客房、公共浴室、公共更衣室、公共卫
生间等公共场所中的私密空间内部安
装人脸识别设备。

如何存储人脸信息？
存储数量达到10万人需备案

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一种生物特
征识别技术，具有其独特的安全
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在监督管职责方
面，《办法》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
在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的人脸信
息存储数量达到10万人之日起30个
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以上网信部
门履行备案手续。

具体而言，自6月1日起，应用人
脸识别技术处理的人脸信息存储数
量达到10万人的，应当自数量达到
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履行备案手
续。6月1日前，人脸信息存储数量
已经达到10万人的，应当在7月14
日前履行备案手续。

第一步：
明确拒绝，要求替代方式
若对方声称“不刷脸无

法办理”，可直接援引《办
法》回应：“根据《人脸识别
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
请提供其他验证方式，否则
涉嫌违法。”

注意保留证据：拍摄现
场标识、录音或录像，记录
对方强制要求的过程。

第二步：
投诉举报，多渠道维权
向监管部门举报：通过

国家网信办、地方公安机关
或消费者协会投诉。

企业备案核查：若涉及
大规模人脸信息处理（存储
超10万人），可要求对方出
示备案证明。

第三步：提起诉讼，主
张损害赔偿

若因拒绝“刷脸”导致
权益受损（如无法入住、被
限制出入），可依据个人信
息保护法向法院起诉，要求
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人脸信息能否撤回？
采集人脸信息后个人有权撤回同意

对于敏感的人脸信息，采集前应该如何征
得个人同意？《办法》明确了人脸信息的处理规
则。在履行告知义务方面，个人信息处理者应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前，应当以显著
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
人告知多个事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
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
处理方式，处理的人脸信息保存期限；处理人
脸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个人
依法行使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更加敏感，《办法》规定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人
脸信息的，应当取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
同意；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
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应当在存储、使用、转移、披露
等方面制定专门的处理规则，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个人信息安全。

《办法》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
的，应当取得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
确作出的单独同意。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
息的，个人有权撤回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
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

遭遇强制刷脸怎么办？
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验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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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遭遇强制刷脸？
三步教你维权


